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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069/05-06(06)號文件 
 
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  
討論文件  

 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提交立法建議的時間表  
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當 局 計 劃 在 本 立 法 年 度 和 下

一 個 立 法 年 度 提 交 的 與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衞 生 有 關 的 立 法

建議。  
 
 
立法建議  
 
在本立法年度提交的項目  
 
受限制食肆的新發牌制度  
 
2 .  當局有意修訂《食物業規例》 (第 1 3 2 X 章 )，把受限
制食肆納入發牌規管範圍。法例第 1 3 2 X 章將予以修訂，
以 期 為 受 限 制 食 肆 訂 定 較 寬 鬆 的 發 牌 條 件 ， 例 如 比 傳 統

食 肆 較 小 的 食 物 室 及 較 少 的 衞 生 裝 置 和 洗 手 設 施 。 我 們

會 同 時 規 限 這 類 食 肆 的 運 作 模 式 。 擬 議 的 規 管 制 度 會 在

不 影 響 食 物 安 全 和 衞 生 水 平 以 及 屋 宇 和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的

情 況 下 ， 給 予 受 限 制 食 肆 經 營 的 空 間 。 我 們 現 正 草 擬 修

訂內容。  
 
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交的項目  
 
禁止散養家禽  
 
3 .  根 據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的 兩 條 修 訂 法 例 ，

本 港 由 二 零 零 六 年 二 月 十 三 日 起 便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。 不

過，《公眾衞生 (動物及禽鳥 )條例》 (第 1 3 9 章 )和《廢物
處置條例》 (第 3 5 4 章 )對於違例飼養家禽的執法和懲處規
定 有 不 一 致 之 處 ， 我 們 計 劃 修 訂 法 例 第 1 3 9 章 ， 以 及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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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需 要 時 修 訂 其 他 相 關 條 例 ／ 規 例 ， 並 就 此 在 二 零 零 六

年 年 內 提 交 修 訂 草 案 。 鑑 於 禽 流 感 的 威 脅 ， 我 們 也 可 能

有需要在短時間內提交與公眾健康相關的法例。  
 
規管和監察從海外國家和地區進口的魚產品  
 
4 .  為 加 強 規 管 活 魚 等 進 口 魚 產 品 ， 確 保 產 品 適 宜 供 人

食 用 ， 我 們 正 檢 討 海 外 地 區 對 水 產 所 實 施 的 規 管 架 構 和

模 式 ， 以 便 制 訂 本 港 適 用 的 規 管 制 度 。 擬 議 的 規 管 制 度

可能包括以下元素－  
 

( a )  所 有 魚 產 業 界 從 業 員 ， 包 括 生 產 商 、 運 輸 商 和 銷
售商等都需要註冊；  

 
( b )  進口產品必須在指定魚貨卸運點卸貨。  
 

( c )  必 須 有 文 件 證 明 ： 進 口 魚 產 品 必 須 有 買 賣 文 件 ，
而人工養殖產品則必須有衞生證明書；以及  

 
( d )  授 權 主 管 當 局 可 基 於 公 眾 健 康 理 由 查 驗 、 檢 測 和

回收魚產品。  
 
管制捕魚活動和保育香港水域的漁業資源  
 
5 .  在二零零五年三月，我們曾向委員簡介擬就《漁業保

護條例》 (第 1 7 1 章 )作出的修訂。有關建議旨在為管制捕
魚 活 動 和 保 育 香 港 水 域 的 漁 業 資 源 而 設 立 規 管 架 構 ， 擬

議 措 施 包 括 引 入 捕 魚 牌 照 制 度 、 劃 定 漁 業 保 護 區 ， 以 及

訂 立 可 因 應 情 況 實 施 一 年 一 度 全 港 性 休 漁 期 的 法 律 架

構 。 由 於 立 法 會 和 相 關 人 士 對 有 關 建 議 各 持 不 同 意 見 ，

而 漁 業 界 又 要 求 政 府 增 加 援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度 過 擬 議 休 漁

期 和 轉 投 其 他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業 務 ， 故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已

成 立 一 個 由 漁 業 界 、 學 者 和 環 保 組 織 代 表 組 成 的 工 作 小

組 ， 商 討 有 關 建 議 的 細 節 。 我 們 現 正 制 訂 方 案 ， 以 回 應

各相關人士的關注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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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管制除害劑的制度  
 
6 .  環境保護署正牽頭落實《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

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。 我 們 將 會 提 交 修 訂 《 除 害 劑 條 例 》 (第
1 3 3 章 )的建議，以明確授權政府履行《斯德哥爾摩公約》
的 規 定 。 我 們 也 會 藉 此 機 會 提 交 加 強 管 制 除 害 劑 制 度 的

建 議 。 有 關 的 立 法 建 議 包 括 改 革 除 害 劑 的 註 冊 制 度 、 為

防 治 蟲 鼠 服 務 提 供 者 和 施 用 除 害 劑 從 業 員 設 立 認 可 制

度 、 規 定 農 戶 必 須 修 習 安 全 施 用 除 害 劑 課 程 ， 以 及 賦 予

除 害 劑 督 察 適 當 權 力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。 有 關 建 議 會 有 助 保

障公眾健康和提高食物安全。   
 
加重對屢犯潔淨罪行人士的刑罰  
 
7 . 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二 月 就 加 重 對 屢 犯 潔 淨 罪 行 人 士 刑

罰 的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後 ， 我 們 將 提 交 以 下 立 法 修

訂－  
 

( a )  對於在 2 4 個月內三次觸犯亂抛垃圾、隨地吐痰和
/或 容 許 犬 隻 糞 便 弄 污 街 道 罪 行 的 人 士 ， 由 法 庭 酌
情決定發出社會服務令和判處更高罰款；以及  

 
( b )  對於在 2 4 個月內第二次和第三次觸犯非法張貼招

貼 或 海 報 罪 行 的 人 士 ， 分 別 發 出 三 千 元 和 五 千 元

的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  
 
規管家禽屠宰場  
 
8 .  為 減 低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風 險 ， 我 們 正 積 極 考 慮 在

本港發展家禽屠宰場。我們的目標是達致「人雞分隔」。

我們計劃修訂《家禽（屠宰供出口）規例》（第 1 3 9 E 章），
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修 訂 其 他 相 關 條 例 ／ 規 例 ， 以 訂 立 發 牌

架 構 ， 規 管 將 來 屠 宰 場 的 運 作 。 立 法 建 議 涵 蓋 的 範 疇 包

括 屠 宰 場 的 設 計 和 衞 生 水 平 、 屠 宰 設 備 ， 以 及 屠 宰 和 檢

驗過程等。  
 
 
 



- 4 -  

 

引入強制性營養資料標籤制度  
 
9 .  我們計劃修訂《食物及藥物 (成分組合及標籤 )規例》
(第 1 3 2 W 章 )，以便引入強制性營養資料標籤制度。這制
度 除 了 便 利 消 費 者 選 擇 健 康 的 食 品 ， 還 會 規 管 與 營 養 有

關 的 帶 有 誤 導 或 欺 詐 成 分 的 聲 稱 。 在 擬 議 制 度 下 ， 食 物

標 籤 必 須 以 劃 一 格 式 載 列 食 物 的 營 養 含 量 ， 而 且 會 規 管

與 營 養 有 關 的 聲 稱 。 這 制 度 將 會 分 兩 階 段 推 行 ， 第 一 階

段 會 在 法 例 通 過 兩 年 後 實 施 ， 屆 時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的 預 先

包 裝 食 物 必 須 在 標 籤 上 載 列 熱 量 加 五 種 核 心 營 養 素 的 資

料 ； 第 二 階 段 則 會 在 第 一 階 段 落 實 兩 年 後 推 行 ， 所 有 預

先 包 裝 食 物 都 必 須 在 標 籤 載 列 熱 量 加 九 種 核 心 營 養 素 ，

但獲豁免的食物除外。  
 
禁止在指定地區抽取海水  
 
1 0 .  現行的《食物業規例》 (第 1 3 2 X 章 )只規管魚缸水的
質 素 但 不 規 管 其 來 源 。 因 此 ， 只 有 在 魚 缸 水 的 水 質 樣 本

測 試 結 果 顯 示 水 質 低 於 法 定 標 準 時 ， 經 營 者 才 會 被 視 作

違法。  
 
1 1 .  就修訂《食物業規例》 (第 1 3 2 X 章 )以禁止在水質一
直 欠 佳 的 指 定 沿 岸 地 區 抽 取 海 水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曾 於 二 零

零 五 年 四 月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有 關 建 議 旨 在 更 妥 善 管 制

用 以 飼 養 擬 供 人 食 用 的 活 魚 及 介 貝 類 水 產 的 魚 缸 水 的 來

源。  
 
監管製冰廠  
 
1 2 .  為保障公眾健康，我們擬修訂《食物業規例》(第 1 3 2 X
章 )， 把 製 造 供 人 食 用 冰 塊 的 製 冰 廠 納 入 發 牌 規 管 範 圍 。
我 們 曾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四 月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建 議 ， 現 正 草

擬修訂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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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 
1 3 .  請 委 員 備 悉 當 局 擬 在 本 立 法 年 度 和 下 一 個 立 法 年 度
就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事宜提交的立法建議。  
 
 
 
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 
二零零六年二月  
 


